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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6-013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 2016年 4月 8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于 2016年 4月 22日下午 4:30 在上海市

南京西路 1600号上海城市机场航站楼 10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名，公司监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郑树

昌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根据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任：米展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 2016年 4月 22日至 2017年 4月 22 日。 

根据总经理米展成先生的提名，董事会聘任：施蓓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龙

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邵宗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2016

年 4月 22日至 2017 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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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选举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提议，董事会决定公司以下高

级管理人员在自 2016 年 4月 22日起至 2017 年 4月 22日的任期内，总经理米展

成先生年薪为 35万元人民币，副总经理施蓓女士年薪为 23万元人民币，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龙维先生年薪为 20 万元人民币，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邵宗超先

生年薪为 20万元人民币。证券事务代表邢继辉女士年薪为 14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总经理资金使用权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业务需要，授权董事长的资金使用权限为每笔交易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 3,000 万元，授权总经理的资金使用权限为每笔交易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支付资金必须有相应的合同、协议、意向书或其他凭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贷款融资文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业务需要，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规章制度，签署与贷款融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合同等。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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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上网文件 

（一）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确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董事意

见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米展成：男，1965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4 月担任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5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施蓓：女，1966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4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龙维：男，1970 年出生，本科学历。2002 年 3 月至 2004 年 3 月任职于上海

尔迪集团公司。2004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2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邵宗超：男，1977 年出生，本科学历。2003 年 5 月至 2009 年 11 月在公司

先后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副经理。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担任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2012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2009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